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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就《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
见》答记者问

文章来源：国资委宣传工作局　　发布时间：2005-06-17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就《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

意见》答记者问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公布了《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记者就《指导意见》出台的有关情况采访了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

　　记者问：目前第一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已接近尾声，从消息面上看，第二批试点的相关工作即将启动。在此

背景下出台《指导意见》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经国务院批准，4月29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正式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将有利于消除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制度差

异，构建起各类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共同利益基础，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核心竞争

力。

　　我委发布的《指导意见》，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强调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要切实保护各类投资者

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国有股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共同利益基础，为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问：《指导意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国有股股东要研究确定在所控股上市公司中的最低持股比例，请

问这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答：我们注意到，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一些投资者担心改革会引起市场大幅度扩容。《指导意

见》提出了国有控股股东要研究确定最低持股比例的原则要求，目的是要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国有资本在一定时期内还要保持较高的

控股比例，以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对属于控股股东主业范围，或对控股股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也要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国有股东的控股地位。因此，国有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虽然获得了流通权，但并不意味着

这些股份都会马上上市出售，其中为了保证控股地位所必需的股份应继续持有。

　　当然，最低持股比例是一个阶段性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国有经

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推进，最低持股比例也会根据情况适当做出调整。对此，我们在《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国有

控股股东的最低持股比例需要调整时，必须依法、合规，严格遵守市场监管制度。

　　记者问：我们注意到，《指导意见》提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必要时可以从市场增持公司股份，这与以

往关于国有企业不得炒作股票的监管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指导意见》第五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股东可以通过从资本市场增持公司

股份等手段，巩固和增强自身在上市公司中的控股地位，确保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目标的顺利实现。这还

是要给市场一个明确信号，即股权分置问题解决后，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不仅仅是通过资本市场出售所持股份，也会根

据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需要，从资本市场增持公司股份，进而有利于拉动市场对公司股票的需求，维护公司股价。对

此，中国证监会也已经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当然，如何防止控股股东从中炒作或进行内幕交易，也将是我们面临

的客观问题。对此，我们将协助证券监管部门，通过制订严格的制度、加强监管等措施加以防范和解决。

　　记者问：刚才您提到出台《指导意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保护好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请

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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